附件1

关于征集河北省冬季清洁取暖典型案例展示交流活动典型案例的通知
各市（含定州、辛集市）人民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 
　　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坚决打好蓝天保卫战的指示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部署，总结交流清洁取暖工作中技术成熟、效果良好的典型案例，促进新技术、新材料、新装备应用。经省政府同意，定于2018年4月20日至22日，由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发展改革委、省环境保护厅在廊坊国际会议展览中心共同主办“河北省冬季清洁取暖典型案例展示交流活动”。现在全省范围内征集冬季清洁取暖典型案例，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征集范围 
　　重点征集近年来我省农村（含农户和公服单位）清洁取暖和城乡燃煤锅炉清洁能源替代典型案例。能源上主要包括清洁燃煤、天然气、电能、工业余热、地热能、生物质能、太阳能、低温核能等，每种能源形式可采取多种技术路线（详见附件1），但不限于附件1所列。清洁取暖组织管理模式上适合户用分散采暖、分布式供暖、集中供暖等，特别是多能互补、多能供给、集成优化的新能源小镇、热电冷三联供、微能网等能源综合利用系统。典型案例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要充分体现清洁取暖的清洁低排、节能高效、安全可靠、经济舒适的发展理念，体现城乡特别是农村能源革命和生活方式革命的发展方向。 
　　（二）典型案例地点首选河北省境内，我省尚无实例的新技术，也可选择周边省市。 
　　（三）已经建成投入使用，供热效果良好、可靠性强、运营成本较低。 
　　（四）科学合理、技术成熟，符合清洁取暖技术发展趋势。 
　　（五）取暖能源供给稳定，运行成本合理，居民可承受。 
　　（六）取暖组织管理模式创新高效。 
　　（七）污染物排放符合标准。 
　　气代煤电代煤工程中存在的安全隐患问题，也作一定的展示，吸取教训，引以为戒。 
　　二、报送评审 
　　（一）报送方式。由典型案例申报企业（单位）填写《河北省冬季清洁取暖典型案例展示交流活动报名表》（附件2），经各市（含定州、辛集市）、雄安新区管委会推荐后，于3月15日前汇总报送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确属新技术，在我省尚无实例的企业（单位）可自荐申报。 
　　（二）评审方式。各市（含定州、辛集市）、雄安新区管委会推荐上报的典型案例，经主办单位组织专家初审、初步确定参展典型案例名单后，再组织申报企业（单位）填写《河北省冬季清洁取暖典型案例信息表》和详细资料（附件3、4），于3月22日前汇总报送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经专家最终审定，确定参展典型案例及内容。确定后的典型案例将汇编成册，安排参加展示交流活动。 
　　三、相关要求 
　　活动采用文字、图片、视频、实物和模型等方式进行展示交流，面向社会开放。省政府领导将出席展示交流活动，各市、县（区）政府及有关部门，太阳能取暖试点镇（乡）、村负责同志，有关单位和企业负责人参加展示交流活动。 
　　展示交流活动时间紧、任务重，请各市（含定州、辛集市）、雄安新区管委会结合本地实际，突出我省清洁取暖典型案例特色，明确牵头部门，指定专人按时间要求做好典型案例推荐上报工作。 
　　征集工作联系人：王卫田 
　　联系电话：0311-87803351、87800508（传真） 
　　电子邮箱：qjqn87803351@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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